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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好万家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浙江万好万家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草案的审核意见函》的回复说明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浙江万好万家文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草案的审核意见函》（上证公函[2015]1933号，以下简称“《审核意见函》”）的

要求，浙江万好万家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家文化”或“上市公司”）及

相关中介机构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现对《审核意见函》中提及的问题回

复如下： 

 

注：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说明中的词语和简称与《浙江万好万家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中各项词语和简称的释义相同。 

 

问题 1、草案披露，公司将万家房产 100%股权出售给自然人林和国。请公

司补充披露：（1）林和国收购万家房产的原因、资金来源、是否存在代持及后

续股权转让安排；（2）在万家房产对上市公司债务偿还完毕前，是否将股权转

让与万家集团或其关联方及具体交易安排。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1）林和国收购万家房产的原因、资金来源、是否存在代持及后续股权转

让安排： 

林和国于 2006 年起担任万家房产总经理。林和国担任万家房产总经理期间，

对瑞安当地房地产行业的销售情况、客户需求有充分的了解，工作表现优异，且

其作为瑞安本地人，在瑞安当地拥有广泛的人脉资源和业务渠道，万家房产的销

售很大程度依靠林和国的个人工作能力。在受让万家房产股权之后，林和国将采

取更加灵活、高效的销售策略和营销手段，以促进万家房产楼盘的销售，且随着

国家支持房产销售的政策持续出台，瑞安市房地产市场已经开始触底反弹，其有

信心在后续经营中稳步提升万家房产的效益。 

林和国将以自有资金受让万家房产股权。2015 年 11 月 20 日，林和国出具

了《关于自有资产购买资产的承诺函》，承诺本次交易中用于购买万家房产 100%

股权的股权转让款系本人自有资产，本人有足够的自有资产认购万家房产 100%

的股权，不会因本人资金问题导致本次交易失败。经公司了解，林和国的资产状

况良好，不存在质押、查封等情况；个人信用良好，不存在大额负债及其他严重

失信等情况。 

为保护上市公司中小投资者利益，万家集团就林和国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

提供担保，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并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同时，林和国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出具了《关于无股权代持及后续股权转

让安排的承诺函》，承诺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后，对所持万家房产的股权享有真实

的、完整的、无任何争议的权利，该股权不存在股份代持和信托安排等名义股东

与实际股东不一致的情形，不代表其他方的利益，亦不存在其他后续股权转让等

安排。 

（2）在万家房产对上市公司债务偿还完毕前，是否将股权转让与万家集团

或其关联方及具体交易安排： 

林和国受让万家房产股权是出于其自身对瑞安市房地产行业及万家房产发

展前景的看好。林和国和万家集团已共同出具《承诺函》，承诺在万家房产对上

市公司债务清偿完毕之前，不会将股权转让给万家集团或其关联方。 



上述相关内容已于重组报告书“第一节 交易概况”之“三、本次交易具体

方案”之“（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之“5、特殊事项说明”中补充披露。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通过对《万家房产股权转让协议》及对交易双方的访谈了解，独立财务顾

问认为，本次万家文化将其持有的万家房产 100%股权转让给林和国的交易行为

出于交易双方的商业判断，均为其自由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此外，交易双方

及万家集团就本次交易均出具承诺函，承诺不存在委托持股等利益安排，也不

存在其他的交易安排，系合法商业行为。 

 

问题 2、草案披露，万家集团为交易对方林和国应支付公司的股权转让款

8,627 万元及万家房产对上市公司的债务 24,834 万元提供连带担保；同时万家集

团以 4,663 万元收购万家矿业。根据预案披露的万家集团情况，其无实际经营业

务，主要资产为持有的上市公司的 19,382 万股股份，且其中 17,080 万股已质押。

请公司补充披露：（1）万家集团的资金来源和支付安排；（2）结合后续可能承

担的连带支付责任，补充披露万家集团的履约能力。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1）万家集团的资金来源和支付安排 

2015 年 11 月 16 日，万家集团和万家文化签订了《万家矿业股权转让协议》，

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万家矿业 65%股权交易价格为 4,663 万元，且约定万家集

团以其自有资金购买上述标的股权，同时约定万家集团分两期将全部转让价款支

付至万家文化指定银行账户。其中，万家集团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第一

期转让价款 2,400 万元；在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支付第二期转让价款 2,263 万元。 

2015 年 11 月 16 日，万家集团就其资金来源出具《关于自有资金购买资产

的承诺函》，进一步承诺本次交易中用于购买万家矿业 65%股权的股权转让款系

本公司自有资金。 

（2）结合后续可能承担的连带支付责任，补充披露万家集团的履约能力。 



2015年11月16日，万家文化、万家集团和林和国签订了《万家房产股权转让

协议》，约定万家集团为林和国在该协议项下的全部债务的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具体担保的债务的范围：1）受让方（即“林和国”）购买转让方（即“万家文

化”）转让的万家房产的100%股权的转让价款8,267万元；2）受让方因违约而导

致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3）转让方为实现上述债权或追偿损失支出

的合理费用。 

2015年11月6日，万家文化、万家房产和万家集团签订了《债务偿还及担保

协议》，截至2015年7月31日，万家房产对万家文化负有2.48亿元的债务，万家房

产于2016年12月31日前将上述债务向万家文化偿还，且万家集团为万家房产的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范围为该协议项下万家文化对万家房产所享有的

债权和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及万家文化为实现上述债权或追偿损失支出

的合理费用。 

万家集团作为万家文化的控股股东，持有万家文化30.52%的股份，持股数量

为1.94亿股，其中，已质押股份数为1.46亿股，无质押股份数为0.48亿股。根据万

家文化2015年10月30日停牌当日收盘价18.99元计算，万家集团持有的万家文化上

述未质押股份对应市值为9.12亿元。 

上述相关内容已于重组报告书“第一节 交易概况”之“三、本次交易具体

方案”之“（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之“5、特殊事项说明”以及“第二节 交

易各方”之“六、交易对方的履约能力”中补充披露。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鉴于万家集团持有万家文化未质押股份的市值达 9.12 亿元，对本次交易中

8,267 万元股权转让款和万家房产 2.48 亿元债务可能承担的连带支付责任，具备

良好的履约能力。 

 

问题 3、草案披露，公司仅采用资产基础法对万家房产进行评估；不适宜使

用市场法评估的原因在于可比交易案例和市场参数较少。万家房产主要资产为

存货，即拟出售房屋。请公司结合上述情况及行业惯例等，补充披露万家房产



不适用市场法评估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请财务顾问评估师发表意见。 

回复： 

对于万家房产整体价值的评估，评估师选择资产基础法；对于存货的评估，

评估师选择市场法。具体分析如下： 

（1） 万家房产的整体价值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万家房产的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现有 5 个开发项目：其中玉海大厦、

新江南人家、阳光商务楼、现代景苑 4 个项目均为尾盘销售；马屿大厦也已竣工。

自 2009 年取得马屿大厦地块以来，万家房产一直未购买新的地块，目前并无剩

余储备地块可供开发，亦无新的土地储备计划。同时，近年来万家房产经营状况

不佳，2014 年以后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综合上述因素，本次评估无法获取同类

型企业可比交易案例，因此对于企业整体价值来说，不适合采用市场法。 

（2）万家房产的存货价值评估方法----市场法 

本次评估范围内的房地产项目均已竣工，均为在售现房，全部位于浙江省瑞

安市范围内，周边房地产市场成熟。因此，结合行业惯例，本次对存货采用市场

法进行评估。 

具体计算公式为：评估价值=开发产品销售金额-销售费用-销售税金及附加-

土地增值税-所得税-适当数额的净利润 

其中对于销售金额的确定分为： 

1）已经签定商品房销售(预售)合同的根据合同确定开发产品销售金额； 

2）尚未签定商品房销售(预售)合同的，则采用市场法确定预计销售价格。 

市场法是将被评估的房地产和同一供需圈内近期已销售的相同或相类似的

房地产相比较，找出评估对象与每个参照物之间的房地产价值影响诸因素方面的

差异，并据此对参照物的交易价格进行比较调整，从而得出多个参考值，再通过

综合分析，调整确定被评估房地产的市场价。 

扣除适当数额的净利润：平销商品房取净利润的 50%，滞销取净利润的 100%，



已预售或畅销不扣除。 

上述相关内容已于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之“五、董

事会对本次交易标的的合理性以及定价的公允性分析”之“（二）评估依据的

合理性说明”之“1、万家房产评估依据的合理性说明”中补充披露。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对于万家房产的整体价值，评估师选择了资产基础法；对于万家房产存货，

评估师已根据行业惯例采用市场法进行了评估，通过市场法确定的预计售价已

合理反应存货的市场价值。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对万家房产的评估方法的

选择具有合理性，本次评估结果体现了万家房产的合理估值。 

评估师意见： 

经核查，评估师认为：本次评估已根据行业惯例对存货采用市场法进行了

评估，通过市场法确定的预计售价已合理反应存货的市场价值。考虑到万家房

产大部分项目为尾盘销售。公司自 2009 年取得马屿大厦地块以来，一直未购买

新的地块，目前并无剩余储备地块可供开发，亦无新的土地储备计划。同时 2014

年以后公司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综合上述因素，本次评估无法获取同类型企业

可比交易案例，因此对于企业整体价值来说，不适合采用市场法。 

 

问题 4、草案披露，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上市公司存在对万家矿业的其

他应收款 780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该款项是否已收回；如未收回，交易完成

后是否构成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若构成，补充披露解决措施。请财务顾问

和律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万家矿业已于 2015 年 11 月 10 日将上述款项予以清偿。截至本说明出具日，

上市公司对万家矿业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零。 

上述相关内容已于重组报告书 “第九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之“二、

关联交易情况”之“（一）标的公司关联交易情况”之“3、关联方应收应付款



项”中补充披露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鉴于该笔其他应收款已收回。截至本说明出具日，已

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 

律师意见： 

律师认为，该笔其他应收款已收回，不会构成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 

 

特此公告！ 

 

浙江万好万家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1 月 28 日 


